
宣教科基函【2021】11 号

宣汉县教育和科学技术局
关于转发《达州市教育局关于转发<教育部
办公厅关于支持探索开展暑期托管服务的

通知>的通知》的通知

各督导室，各中小学：

现将《达州市教育局关于转发<教育部办公厅关于支持

探索开展暑期托管服务的通知>的通知》转发给你们，请各

中小学结合《教育部办公厅关于支持探索开展暑假托管服务

的通知》和《四川省教育厅关于坚决防止中小学生学习负担

过重的通知》，结合当地疫情防控相关要求，根据本校实际，

积极探索实践，稳妥审慎推进。

附件：1.《达州市教育局关于转发<教育部办公厅关于支

持探索开展暑期托管服务的通知>的通知》

2.《教育部办公厅关于支持探索开展暑期托管服

务的通知》

宣汉县教育和科学技术局

2021 年 8 月 2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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